
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复核

及能效领跑者创建评价验收标准

（2021）
说  明

一、为深入推进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复核及能效领跑者创建工作，根据《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和《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结合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修订本标准。

二、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复核及能效领跑者创建的评价验收。

三、本标准原则上以单个公共机构作为验收对象。对公共机构集中办公区，可以将整个办公区作为验收对象。

四、本标准的评价体系包括基础评价和发展评价2个部分，总计110分。基础评价部分合计80分，发展评价部分30分。

五、参加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复核及能效领跑者创建的单位，需在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信息系统中按季度填报上一年度和本年度能源资源消费信息。

六、本标准中“基准值”、“引导值”参照DB32/T 3827-2020公共机构集中办公区能耗定额和计算方法，以及DB32/T 4001-2021公共机构能耗定额及计算方法；“通用值”、“先进值”参照《江苏省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2019年修订）》（苏水节〔2020〕5号）。

七、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含复核）应满足以下要求：

1、人均建筑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相应能耗定额基准值，人均水资源消费≤相应定额通用值；

2、评价验收得分≥85分。

八、江苏省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应满足以下要求：

1、人均建筑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相应能耗定额基准值，人均水资源消费≤相应定额通用值，且上述3项指标至少1项≤相应定额引导值（先进值）；

2、已获得“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称号，且评价验收得分≥95分。
九、评价验收方法：

1、评价验收主要采取书面或电子台账资料评价、视频远程核查、现场抽查等方式组织实施；

2、参加创建或复核单位须依据本标准，逐条准备相关证明资料，并配合现场查看各类设施设备运行管理情况。

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复核及能效领跑者创建评价验收标准（2021）
	基础评价部分（80分）

	序号
	项目
	评分规则
	分值
	得分

	1
	人均建筑

能耗
	基准值≥人均建筑能耗＞引导值，得2分；

人均建筑能耗≤引导值，得4分。
	4
	

	2
	单位建筑

面积能耗
	基准值≥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引导值，得2分；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引导值，得4分。
	4
	

	3
	人均水资源

消费
	通用值≥人均水资源消费＞先进值，得2分；

人均水资源消费≤先进值，得4分。
	4
	

	4
	组织领导
	成立节能降碳工作领导机构，明确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职责任务，得2分；有专项经费保障，得1分；定期研究部署工作得1分。
	4
	

	5
	管理制度
	1）制定方案（或与物业、节能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约定）明确节能降碳年度目标任务，得1分；制定节能降碳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办法，实施奖惩措施，或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单位绩效考核，得2分。

2）建立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定额管理、节电、节气、节油、节水、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节约粮食、绿色消费、公务用车管理、用能设备设施节能操作规程等节约能源资源的管理制度，或针对重点用能区域制定实施专门的用能管理措施，每1项0.5分，最高得5分。
	8
	

	6
	能源资源

计量
	实现能源资源分户或分楼栋计量，得2分；实现重点区域、主要用能设备分区、分项计量，得1分；建立计量器具台账，定期检定，得1分。
	4
	

	7
	能耗统计
	及时通过“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信息系统”报送能耗数据，得3分，有所属公共机构且未填报能耗数据的，此项最高得1分；报送数据全面、准确，得3分。
	6
	

	8
	重点用能

管理
	对空调、电梯、水泵、锅炉、网络机房等重点用能设备、设施定期维护保养，有相应记录，得4分。
	4
	

	9
	节约用水
	绿化采用滴灌、微灌等节水型浇灌方式，得2分；铺设透水地面或地面采取透水措施，得2分；供水管线、设施漏失率＜4%，得2分。
	6
	

	10
	垃圾分类
	按生活垃圾分类标准配备分类容器设施，张贴分类标识和投放指南，得2分；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四分类要求，得1分；生活垃圾交由有资质的收运机构，建立收运台账，得2分；开展垃圾分类志愿者行动等群众服务或实践活动，得1分。
	6
	

	11
	反食品浪费
	组织开展制止餐饮浪费有关宣传倡议活动、“光盘行动”的，得2分；定期开展文明督导、监督检查，通报问题情况的，得2分。
	4
	

	12
	绿色办公
	1）张贴办公设备节电、随手关灯、减少使用电梯、空调温度设定、节约用水、节约粮食等提醒标识，每项0.5分，最高得3分。

2）利用网络系统开展无纸化办公，得2分；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且办公、会议等场合限制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得2分；对大宗物品进行资源循环利用的，得1分。
	8
	

	13
	绿色出行
	公务用车实行单车能耗核算，建立统计台账，得2分；鼓励干部职工践行“135”等低碳出行方式，得2分。
	4
	

	14
	宣传教育
	1）在全国节能宣传周、低碳日，世界环境日、粮食日等时机，利用展板、电子屏、网络等形式开展节能节水、低碳环保宣传活动，得2分；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宣传报道本单位节能节水、低碳环保做法或工作信息，省级以上媒体每次1分，县级以上媒体每次0.5分，最高得2分。

2）组织本单位节能节水、低碳环保知识讲座、培训，得2分。
	6
	

	15
	节能技改
	1）既有建筑制定年度节能降碳技术改造计划（方案），得2分。

2）对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和供暖、空调、配电、照明、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信息机房、食堂等重点用能部位，以及用水器具、设施设备和老旧管网等实施节能、节水改造，每项得1.5分，最高得6分。（新建建筑围护结构，重点用能设备、部位，用水器具设施、管网已采用节能、节水技术和产品的，每项得1.5分，最高得6分。）
	8
	


	发展评价部分（30分）

	序号
	类型
	评分规则
	分值
	得分

	1
	能源审计
	近5年开展能源审计，得1分，按照能源审计报告实施整改的，得1分。
	2
	

	2
	节约用水
	获得省“节水型单位”称号，或近5年开展水平衡测试得2分；开展雨水收集、中水利用，或对空调、锅炉蒸汽等冷凝水进行收集利用，得2分。
	4
	

	3
	绿色办公
	采购瓷杯、钢笔等替代一次性办公、会议用品，得1分；在会议、活动中使用信息化手段替代一次性标识、标牌，得1分。
	2
	

	4
	碳排放管理
	使用市场化手段鼓励干部职工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得1分；通过碳足迹计算、积分管理等方式，对绿色出行行为进行奖励、鼓励，得2分；会议、培训等大型活动实施碳中和，得2分。
	5
	

	5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应用及资源综合利用
	1）停车场配备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施，得1分；购买新能源汽车或建设新能源汽车自助共享租赁服务点，得1分；应用太阳能、空气能等新能源，得1分；应用空气源、地源热泵、智能控制等新技术，得2分；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得2分。

2）优先应用秸秆环保板材、可再生纸等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得1分。
	8
	

	6
	监测系统
	建立能源资源监测系统，实现能源资源消耗计量、监管、分析、预警等功能，得2分。
	2
	

	7
	市场化手段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等市场化模式进行能源管理或节能改造，得2分。
	2
	

	8
	突出成效
	1）通过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体系质量认证，得2分。

2）获得绿色建筑设计或运行评价标识一星级，得1分；二星级及以上，得2分。

3）节能降碳工作经验做法在国家级媒体上发表，得2分。

4）节能降碳工作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得2分。

以上累计最高得5分。
	5
	




